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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通过的关于 

第 3664/2019 号来文的意见* ** 

来文提交人： Armando García Mendoza 代表已故兄弟 Emiliano 

García Mendoza 和 Julia Gutiérrez Julca 代表已故丈夫

Rubén Pariona Camposano (由国家人权协调员代理) 

据称受害人：  Emiliano García Mendoza和Rubén Pariona Camposano 

所涉缔约国： 秘鲁 

来文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条作出的决定，已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22 年 3 月 14 日 

事由： 示威期间的法外处决 

程序性问题： 用尽当地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有效补救权；生命权；和平集会权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一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1. 来文提交人是Armando García Mendoza, 秘鲁公民，1967 年 7 月 15 日出生；

和 Julia Gutiérrez Julca, 秘鲁公民，1980 年 6 月 26 日出生。García Mendoza 先生

代表兄弟 Emiliano García Mendoza 行事，Gutiérrez Julca 女士代表丈夫 Rubén 

Pariona Camposano 行事，Emiliano García Mendoza 和 Rubén Pariona Camposano 均

在一次示威中死亡。提交人声称，缔约国侵犯了他们根据《公约》第六第一款

  

 * 委员会第一百三十四届会议(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25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塔尼亚·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利、瓦法·阿什拉

夫·莫哈拉姆·巴西姆、亚兹·本·阿舒尔、阿里夫·布尔坎、马久巴·海巴、古谷修一、

卡洛斯·戈麦斯·马丁内斯、马西娅·克兰、邓肯·莱基·穆胡穆扎、福蒂妮·帕扎尔齐

斯、瓦西尔卡·桑钦、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徐昌禄、科波亚·查姆加·克帕

查、埃莱娜·提格乎德加、伊梅鲁·塔姆拉特·伊盖祖和根提安·齐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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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一条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

书》于 1981 年 1 月 3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全国灌溉用户协会(Junta Nacional de Regantes)呼吁在 2008 年 2 月 18 日和 19

日举行全国农业罢工。在省和区领导出席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商定示威将是和平

的。在阿亚库乔，区长批准了示威活动。 

2.2 2008 年 2 月 18 日，大约 3,500 名示威者从上午 8 时至下午 1 时在阿亚库乔

大区瓦曼加市的街道上游行。 

2.3 2008 年 2 月 19 日，García Mendoza 先生和 Pariona Camposano 先生与大约

700 人一起参加了在瓦曼加市举行的示威活动。示威者到达解放者大街阿亚库乔

加油站的第二个入口处(利马－瓦曼加路上)，那里有 12 名警察驻守维持秩序。负

责的警察下令逮捕一名示威者。1 这一命令引起了示威者的反应，负责的警察向

人群投掷催泪弹以驱散人群。当示威者散开时，听到两声枪响，44 岁的 García 

Mendoza 先生和 29 岁的 Pariona Camposano 先生倒在地上，头部受伤，血流不

止。两人当场死亡。2 法医报告显示，伤口是由与金属弹丸一致的火器射弹造成

的。 

  检察院调查 

2.4 事件发生后，瓦曼加省当值检察官下令开展调查。 

2.5 2008 年 4 月 1 日，瓦曼加省检察官在瓦曼加第一刑事法庭对警察 Carlos 

Alberto Rodríguez Huamaní提出刑事控告，指控他谋杀 García Mendoza 先生和

Pariona Camposano先生，因为在初步调查中发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与这两起死

亡有关。检察官特别指出，被告承认向受害者倒下的方向开过枪，3 由于在示威

期间只听到两声枪响，就在这两名农民死亡之前，因此该警察承认开过的那两枪

很有可能就是导致 García Mendoza 先生和 Pariona Camposano 先生死亡的两枪。

检察官要求判处被告 30 年监禁，并向提交人支付 100,000 新索尔4 赔偿金。 

  国会多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 

2.6 由于此事事关国家利益，在司法程序进行的同时，共和国国会成立了多党调

查委员会，以协助查明事实，研究内政部向国家警察提供的关于如何防止骚乱、

维护和恢复秩序的指导，并查明参与这些事件的个人和可能的罪犯。 

2.7 2009 年 1 月 15 日，国会多党调查委员会发布最终报告，调查了农民在农业

罢工期间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死于警察之手的。委员会注意到，内政部和警

方提出的关于其中一名示威者携带自制火器的说法不可信，因为将近一年之后，

  

 1 在初审法院 2013 年 10 月 30 日的判决中，该警察的陈述表明，他下令逮捕的是一名煽动人群

的示威者。 

 2 根据第 0036-2008 号尸检报告，García Mendoza 先生脑部严重受伤，颅盖和颅底骨折，死于三

枚射入右顶枕区、卡在颅内的火器射弹。根据第 0037-2008 号尸检报告，Pariona Camposano 先

生的头部有被物体击穿颅盖的弹道冲击痕迹。 

 3 他携带了一把序列号为 E090267 的萨维奇 12 口径猎枪。 

 4 按当日汇率计算为 36,000 美元。 



CCPR/C/134/D/3664/2019 

GE.22-06748 3 

此人的身份仍未被确认。然而，有一名警察承认在两位农民死亡时开了枪，他当

时位于示威者的后方。这名警察如猎人般站在 25 米开外，朝着两位农民被枪杀

的方向向示威者开枪。此外，尽管有命令要求嫌疑人将猎枪交给秘鲁国家警察的

法医部门，但他并未服从命令，而是在武器被清洗干净后将它带入储藏室。弹道

报告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该武器没有发射过的痕迹，尽管 Rodríguez 本人承认用

该武器开过枪。委员会还发现，子弹是从序列号为 E090267 的萨维奇 12 号猎枪

发射的，这正是 Rodríguez Huamaní携带的武器。5 委员会认为，内政部长向国

会提交的报告与弹道报告之间存在矛盾，前者指出铅弹与国家警察使用的武器不

吻合，后者则指出造成死亡的铅弹与该警察使用的猎枪相吻合。6  

2.8 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认为，首先，这两起死亡相当于法外处决，因为尽管被授

权使用武力的警察可以对非法侵略行为作出应对，但应对方式必须符合即时性和

相称性原则。如果警察在应对威胁时违反这些原则，他们使用武力就是不合法、

不相称的，侵犯了生命权。7 在本案中，“死者并未对警察的人身安全或其他人

的安全构成威胁。他们背对着开枪的警察……这就意味着使用武力是不相称的，

造成了法外处决。”8 报告还得出结论认为，主管官员未能履行职责，未能在警

察行动期间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并对下属进行监督。9  

2.9 根据上述情况，国会多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内政部和警察局长负有机

构责任，因为他们在发现行动有缺陷、侵犯基本权利时没有采取实地补救措施，

也没有对负责的警察进行有效监督。10 调查还认为，地方局也负有责任，因为

它们在调整国家计划、制定区域计划、监督负责行动的警察、调查事件和惩治责

任人方面存在过失。11  

2.10 国家警察监察长办公室开展的调查显示，警察部队的八名成员对自身行为

负有行政责任，应受纪律处分：一名将军未履行监督职责，没有对行动秩序进行

监督；两名少校作为组长没有事先审查和检查指派的人员，并允许某些警察携带

个人火器；另一名少校没有全程跟进示威活动，仅有 12 名警察被指派提供保

护；一名军士向人群投掷催泪弹时，未尽到警察应尽的职责；两名军士携带个人

火器；警察 Carlos Alberto Rodríguez Huamaní在向监察长办公室所作的陈述中撒

了谎，他在陈述中说自己没有开枪，后来又向凶杀科和一名检察院代表承认确实

使用过武器。12  

2.11 调查委员会指出，尽管国家警察监察长办公室在调查和惩处警务人员的违

纪行为方面开展了重要工作，并确保任何犯罪的警务人员依法受到审判，但值得

  

 5 秘鲁共和国国会，国会多党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调查了 2008 年 2 月 18 日开始的最近一次

无限期农业罢工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导致四名农民死亡的，第 91-93 页。 

 6 第 04/08 号弹道报告。 

 7 秘鲁共和国国会，国会多党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调查了 2008 年 2 月 18 日开始的最近一次

无限期农业罢工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导致四名农民死亡的，第 52 页。 

 8 同上，第 53 页。 

 9 同上。 

 10 同上，第 89-90 页。 

 11 同上，第 90 页。 

 12 同上，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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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上述警察的不法行为在法律上被归类为非常轻微的罪行，这表明国家

警察监察长办公室在掩盖和保护一些不称职的警察。13  

2.12 根据上述所有因素，调查委员会建议检察院“扩大调查范围，审查阿亚库

乔警区的高级官员是否因不作为而参与杀人，因为他们没有妥善利用监督机制对

下属进行监督”，并建议秘鲁国家警察监察长办公室和行政纪律法庭“将这些警

察的违纪行为重新归类……以真正反映严重程度，因为相关违纪行为涉及到四人

死亡，所以并非轻微罪行”。14  

  刑事诉讼 

2.13 提交人称，尽管国会多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得出了结论，但对这两起杀人

案的司法调查并未妥善开展，导致做出了允许嫌疑人逍遥法外的司法决定。阿亚

库乔高等法院刑事上诉庭在 2013 年 10 月 30 日的判决中宣布被告无罪，指出虽

然尸检确定了死因，但无论是在口头听证中还是通过其他司法手段，都无法确定

被告负有责任，因为根据弹道专家的报告，他的武器没有开火的痕迹。15 判决

还指出，《宪法》承认无罪推定，只能以客观证据推翻，不能以假设推翻。16 

由于定罪必须基于明确无疑地证明被告有罪的充分证据，在缺乏此类证据的情况

下，必须宣布被告无罪。17  

2.14 虽然检察院没有对判决提出质疑，但提交人提出了质疑。2016 年 6 月 7

日，最高法院过渡刑事庭维持无罪判决，尽管刑事庭指出，警察的应对方式是不

相称的，因为支持他作出如此应对的外部因素太少，并且案件的情形反而突出了

警察的行为应受谴责，因为他从近距离开枪，使致命性成倍增加。过渡刑事庭认

为，由于初步调查存在缺陷，几乎没有证据可以确定无疑地将被无罪释放的被告

与开枪行为联系起来。因此，刑事庭将检方举证描述为“完全流于形式”，并得

出结论认为，由于缺乏证据，无法在排除所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确定被告犯下谋

杀罪，因此认定没有足够的犯罪证据将被告定罪。18  

2.15 提交人辩称，尽管已确定两名死者是在背对警察时被枪杀的(见下文第 2.16

段)，尽管警察缺乏培训(监察员办公室证实了这一点)导致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使用

催泪瓦斯，使局势变得更加混乱(见下文第 2.17 段)，但调查工作一再出现过失，

严重影响了审判结果(见下文第 2.18-2.20 段)。 

2.16 调查确定，子弹是在 García Mendoza 先生和 Pariona Camposano 先生背对警

察时从大约 25 米远的地方射出的。19 提交人认为，对正在逃跑、因此对警察的

生命或人身安全不构成威胁的人使用致命武力是不合理的。 

  

 13 同上，第 90 页。 

 14 同上，第 97 页。 

 15 2013 年 10 月 30 日的判决，第 30-31 页。 

 16 同上，第 36 页。 

 17 同上，第 37-38 页。 

 18 2016 年 6 月 7 日的判决，第 7 页。 

 19 秘鲁法医研究所的法医报告，第 11 页，以及秘鲁法医人类学小组的尸检报告，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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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提交人还辩称，警察在人群控制方面缺乏足够的装备和培训，没有适当评

估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下令逮捕示威者对人群产生的影响，虽然抗议活动是

和平的，但使用催泪瓦斯使局势变得混乱，导致了两起杀人案。监察员办公室在

第 156 号报告中证实了警察缺乏培训，该报告指出，“从这些行动中可以看出，

负责公共秩序恢复行动的各部门在协调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办公室对国家警

察学校为警察和士官开设的课程进行了审查，发现与社会冲突、暴力和使用武力

相关的课程内容敷衍了事。此外，警察学校在为未来的警察提供实际培训方面面

临后勤挑战。如此一来，警察在执行任务时，由于缺乏普及式培训，并且人群控

制小队的队员频繁轮替，更加剧了上述弱点”。20  

2.18 提交人称，尽管所有证据都表明警察负有责任，但司法程序的结果却因调

查过程中的过失而受到影响。例如，尽管检察官命令地区警察局长让所有参与行

动的警察将武器交给法医部门，但警察 Carlos Alberto Rodríguez Huamaní将武器

交到了警察军械库，而不是法医部门，并且没有因不服从命令而受到调查。随后

对该武器进行的检测表明“没有发射过的痕迹”，21 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

为警察本人承认自己开过两枪。正如国会多党调查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见第 2.7

段)，之所以会得出如此检测结果，是因为武器在交给法医部门之前已经被清洗

过。此外，警察使用过武器后，必须提交报告申请将该武器停用并更换，他并没

有这样做。他也没有归还弹药筒，主管部门也没有要求他提供弹药使用情况报

告，弹药报告有助于确定他在行动中使用了哪些弹药以及是否与受害者头骨上的

伤口相吻合。 

2.19 提交人还申诉称，国家机构法医研究所的专家就第一次尸检时从受害者尸

体中取出的四颗弹丸(三颗来自 García Mendoza 先生的头骨，一颗来自 Pariona 

Camposano 先生的头骨)编写的弹道报告自相矛盾，一方面说弹丸与警察使用的

猎枪相吻合，因此可能是用猎枪发射的，另一方面又说弹丸可能是用自制火器发

射的。报告由此提出了一种可能性：死亡可能不是由警察造成的，而是由平民造

成的。事实上，正如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所提到的，有观点认为，死亡是由一

位平民使用自制武器造成的。为支持这一论点，法医主任在国会宣称，这些射弹

(铅弹)并非来自国家警察使用的武器。然而，有两份报告――国会多党调查委员

会的报告和亲属要求秘鲁法医人类学小组出具的专家报告――对自制武器的说法

提出了质疑。秘鲁法医人类学小组的专家报告指出，据称从尸体上提取的弹丸不

可能造成头骨上的孔洞，因为弹丸的大小和形状从任何角度都与两名受害者头骨

上的大直径伤痕(一个是椭圆形，另一个是圆形)不符。22 因此，提交人认为，这

些弹丸可能是为了篡改证据而被放入头骨中的。秘鲁法医人类学小组还指出，除

了第一次尸检指出的 García Mendoza 先生头部有三处遭到子弹冲击，Pariona 

  

 20 秘鲁共和国监察员办公室第 009-2012/DP号决定，《社会冲突中的暴力》，第 156号报告(2012

年)，第 6-7 页。可查阅 

https://sinia.minam.gob.pe/documentos/informe-defensorial-no-156-violencia-conflictos-

sociales#:~:text=Informe%3A%20Informe%20Defensorial%20N%C2%BA%20156%3A%20Violenc

ia%20en%20los%20conflictos%20sociales.&text=El%20presente%20informe%20tiene%20como,afe

ctaciones%20a%20los%20derechos%20fundamentales.  

 21 第 317/08 号弹道专家报告，秘鲁国家警察刑事调查局凶杀调查司伤害处。 

 22 秘鲁法医人类学小组，2009 年 3 月 11 日专家报告，第 44 页。 

https://sinia.minam.gob.pe/documentos/informe-defensorial-no-156-violencia-conflictos-sociales#:~:text=Informe%3A%20Informe%20Defensorial%20N%C2%BA%20156%3A%20Violencia%20en%20los%20conflictos%20sociales.&text=El%20presente%20informe%20tiene%20como,afectaciones%20a%20los%20derechos%20fundamentales
https://sinia.minam.gob.pe/documentos/informe-defensorial-no-156-violencia-conflictos-sociales#:~:text=Informe%3A%20Informe%20Defensorial%20N%C2%BA%20156%3A%20Violencia%20en%20los%20conflictos%20sociales.&text=El%20presente%20informe%20tiene%20como,afectaciones%20a%20los%20derechos%20fundamentales
https://sinia.minam.gob.pe/documentos/informe-defensorial-no-156-violencia-conflictos-sociales#:~:text=Informe%3A%20Informe%20Defensorial%20N%C2%BA%20156%3A%20Violencia%20en%20los%20conflictos%20sociales.&text=El%20presente%20informe%20tiene%20como,afectaciones%20a%20los%20derechos%20fundamentales
https://sinia.minam.gob.pe/documentos/informe-defensorial-no-156-violencia-conflictos-sociales#:~:text=Informe%3A%20Informe%20Defensorial%20N%C2%BA%20156%3A%20Violencia%20en%20los%20conflictos%20sociales.&text=El%20presente%20informe%20tiene%20como,afectaciones%20a%20los%20derechos%20fundamen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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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osano先生头部有一处遭到子弹冲击外，Pariona Camposano 先生的颈部还有

一处遭到子弹冲击，子弹从他的下巴处射出。23  

2.20 提交人还称，调查并非详尽无遗，因为既没有对策划行动的警察指挥官的

行为进行审查，也没有对执行行动的警察的行为进行审查。提交人认为，调查中

的另一个过失是没有对未能有效监督下属行动的高级警官进行调查，因为国会多

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表明，上级官员没有采取行动是错误的，可能由于不作为而

被认定为杀人案的同谋。24 虽然该报告于 2009 年 1 月 15 日发布，即宣布被告无

罪的四年零九个月之前，但警察指挥官从未被纳入调查范围。 

  申诉 

3.1 提交人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一款(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条第

三款一并解读)。他们回顾，《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第 3 条规定，只有在“绝对

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力，《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也反映

在缔约国的《警察人权手册》25  中，其中规定了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原

则。然而，在本案中，警务人员使用武力既无必要，也不相称，这意味着他们的

行动是非法的。提交人声称，这两起死亡都属于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所

指的任意行为。 

3.2 此外，由于这两起杀人案完全没有受到惩治，提交人称，在本案中，缔约国

还违反了《公约》第六条(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在这方面，提交人回顾，

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指出，调查和起诉对死亡负有责任的人是保护生命

权义务的重要内容，但在本案中，唯一的被告在经过有疏漏的调查后被宣告无

罪，并且没有任何警察指挥官受到调查。 

3.3 最后，提交人声称，《公约》第二十一条所保护的和平集会权遭到侵犯。他

们回顾，根据观察示威和抗议活动的准则26，抗议权产生于三项基本保障的结

合，即表达自由、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提交人声称，警察对示威者采取的

行动是不相称和不必要的。没有任何理由限制或镇压示威，也没有任何骚乱迹象

表明有理由逮捕示威者，并且警察使用催泪瓦斯来驱散和平抗议的示威者。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21 年 4 月 15 日，缔约国辩称，应宣布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没有用

尽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指出，具体而言，提交人没有就 2013 年 10 月 30 日宣

布被告警察无罪的判决或 2016 年 6 月 7 日维持初审判决的判决申请宪法权利保

护令补救办法。 

4.2 缔约国还辩称，由于被告并未被定罪，因此不存在违反《公约》第六条的情

况。缔约国指出，承认开枪的警察是在行使自卫权。缔约国还称，弹丸在发射后

只会进入软组织，不会导致骨折，也不会致命。 

  

 23 同上，第 45 页。 

 24 秘鲁共和国国会，国会多党派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调查了于 2008 年 2 月 18 日开始的最近

一次无限期农业罢工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导致四名农民死亡的，第 93 页。 

 25 2006 年 5 月 31 日第 1452-2006-IN 号部长决定。 

 26 见 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FS25.Rev.1.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FS25.Rev.1.pdf


CCPR/C/134/D/3664/2019 

GE.22-06748 7 

4.3 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已开展充分调查，但未发现恰当、充分的证据，能够

客观确定地证明被告负有刑事责任。定罪的依据必须是足以明确无疑地证明被告

有罪的证据。由于缺乏此类证据，宣告无罪是适当的。缔约国指出，鉴于在刑事

诉讼中被告是否实施了相关行为是不确定的，必须遵守无罪推定这一《公约》所

载原则。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21 年 8 月 16 日，提交人辩称，他们不必为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申请宪法

权利保护令补救办法。事实上，秘鲁宪法法院已经指出，宪法权利保护令补救办

法并没有为普通诉讼提供额外的审查层级，因为不允许对此类诉讼的所有调查结

果进行审查。27  此外，对生命权与和平集会权的侵犯已经发生，《宪法诉讼

法》规定，如果在提出申请时，侵犯宪法权利的行为或威胁已经停止或无法弥

补，则不能使用宪法权利保护令补救办法。提交人还回顾，根据委员会自己的判

例，只需用尽有合理成功机会的补救办法。28  

5.2 提交人还回顾，检方没有对初审的无罪判决提出上诉。面对检方的不作为，

私人律师确实提出了上诉，提交人试图让缔约国纠正初审时采取的行动方案。尽

管上诉法院在判决理由中表明，初审检察官没有开展严格调查，调查只是流于形

式，但上诉法院仍然维持无罪判决。上诉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初步调查存在缺

陷”，因此，“几乎没有证据可以确定无疑地将被无罪释放的被告 Rodrguez 

Huamaní与开枪行为联系起来；因此，检方举证在这方面完全流于形式”。正是

由于“缺乏证据，无法在排除所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确定被告犯下谋杀罪”，因

此“认定没有足够的犯罪证据将被告定罪”。提交人指出，上述情况与对案情实

质的审议有关(见第 2.14 段)。 

5.3 关于对《公约》第六条的违反，提交人指出，上诉法院的判决中并未涉及缔

约国提出的关于警察出于自卫目的而采取行动的论点。相反，该判决指出，“警

察的应对方式是不相称的，因为支持他作出如此应对的外部因素太少”，“案件

的情形反而突出了警察的行为应受谴责，因为他从近距离开枪，使致命性成倍增

加”(见第 2.14 段)。 

5.4 提交人还指出，根据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需通过以下方式履行保

护生命的义务：调查、起诉和惩治非法剥夺生命的责任人，赔偿受害者家属，并

对负责计划和指挥相关行动的上级官员的法律责任进行审查。 

5.5 最后，提交人指出，他们并非在质疑宣布嫌疑人无罪的判决结果，而是在质

疑妨碍缔约国开展深入调查以惩治侵犯生命权行为的严重不作为。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2021 年 10 月 18 日，缔约国重申了关于提交人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立场，

强调宪法权利保护令补救办法提供了宪法保障，防止任何主管部门、政府官员或

其他人侵犯或威胁基本权利的作为或不作为。《宪法诉讼法》第 4 条规定，“如

  

 27 2005 年 10 月 17 日第 5374-2005-PA/TC 号案件的判决，第 6 段。可查阅 

https://tc.gob.pe/jurisprudencia/2006/05374-2005-AA.pdf.  

 28 Alba Cabriada 诉西班牙案(CCPR/C/82/D/1101/2002)，第 6.5 段。 

https://tc.gob.pe/jurisprudencia/2006/05374-2005-AA.pdf
http://undocs.org/ch/CCPR/C/82/D/11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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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最终司法裁决明显损害了对程序保障的有效保护，可采用宪法权利保护令补救

办法”。简而言之，可以援引宪法权利保护令补救办法，对涉及《宪法》明确或

隐含承认的每一项基本权利的司法裁决提出质疑。因此，如果寻求宪法权利保护

令补救办法，就有可能核实最低限度保障是否得到尊重，例如不受阻碍地诉诸司

法系统、进行辩护、作证、获得基于法律的合理决定、上诉以及在合理时限内由

合格、独立、公正的法官审理案件的权利。不遵守上述保障的司法程序是不正常

的，必须由宪法法院予以纠正。 

6.2 关于可否受理，缔约国请委员会一如既往地认定，当涉及提交人关于调查和

审判阶段违反程序的申诉时，“一般应由缔约国法院评估具体案件的事实和证

据，并解释国内法，除非可以确定评估显然具有任意性或相当于司法不公，或法

院未能履行保持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职责”，如果不能断定法院对证据的评估具有

任意性或相当于司法不公，那么委员会应宣布来文证据不足，根据《任择议定

书》第二条不予受理。29  

6.3 关于案情实质，缔约国重申没有侵犯生命权，因为法院通过有正当程序保障

的司法程序并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裁定被告无罪。缔约国还指出，它尊重公民的人

格完整权和生命权，并为此实施了国内保护机制。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7 条，决

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不

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应宣布来文因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没有就初审判决或维

持初审判决的上诉判决申请宪法权利保护令补救措施，而这两项判决均宣布被告

无罪。 

7.4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他们不必为了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申请宪

法权利保护令补救办法，因为秘鲁宪法法院已经指出，这一补救办法没有为普通

诉讼提供额外的审查层级，并且《宪法诉讼法》规定，在提出申请时，如果侵犯

权利的行为或威胁已经停止或无法弥补，就如同本案，则无法使用该补救办法。

提交人还回顾称，根据委员会自己的判例，只需用尽有合理成功机会的补救办

法。 

7.5 委员会回顾，要求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目的是让缔约国有机会履行保护和保

障《公约》权利的义务。30 委员会回顾，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

项，提交人只需使用满足以下条件的补救途径：可向他们提供合理的补救前景31，

与指称的侵权行为相关，并提供与所造成的伤害相称的补救。委员会注意到，正

  

 29 S. Sh.诉哈萨克斯坦案 (CCPR/C/119/D/2842/2016)，第 4.4-4.6 段。 

 30 自委员会通过关于 T.K.诉法国案(第 220/1987 号来文)的意见以来的既定判例，第 8.3 段。 

 31 Colamarco Patiño 诉巴拿马案(CCPR/C/52/D/437/1990)，第 5.2 段。 

http://undocs.org/ch/CCPR/C/119/D/2842/2016
http://undocs.org/ch/CCPR/C/52/D/437/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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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洲人权法院所述，“人身保护令和‘宪法权利保护令’是对保护各项权利至

关重要的司法救济之一……并且有助于维护民主社会的合法性”，32  在本案

中，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充分回应提交人的具体论点，即一旦侵权行为

变得不可弥补，就无法使用缔约国法律规定的宪法权利保护令补救办法，正如本

来文的情况，García Mendoza 先生和 Pariona Camposano 先生的死亡是不可逆转

的。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申诉涉及到缔约国是否承认提交人亲属

的生命权受到侵犯。提交人没有因自身权利受到侵犯而向国内法院申请任何赔偿

措施，也没有向委员会申请任何赔偿。委员会还注意到，秘鲁《宪法诉讼法》第

1 条规定，宪法权利保护令补救办法旨在保护宪法权利，并将情况恢复到宪法权

利受到侵犯或威胁之前。33 委员会注意到，在缔约国，宪法权利保护令补救办

法的主要目的是恢复被侵犯的权利，停止有害行为，将情况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

前，如果由于侵权行为已经无法弥补而导致无法恢复原状(例如侵犯生命权的情

况)，在已经确定责任方的情况下，宪法权利保护令裁决可以要求开展调查，并

对所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34 然而，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对生命权的侵

犯已经无法弥补，而且由于“初步调查的缺陷”导致“证据不足”(见第 2.14 和

5.2 段)，宪法权利保护令裁决无助于查明责任方。委员会还注意到，无论如何，

即使对宣布被告警察无罪的司法决定(如缔约国所提议的)提出宪法权利保护令上

诉，也无法解决国会多党调查委员会 2009 年报告中指出的更广泛的机构责任问

题，报告建议缔约国“扩大调查范围，审查高级官员是否因不作为而参与谋

杀”，并“将警察的违纪行为重新归类，以真正反映严重程度，由于相关违纪行

为涉及四人死亡，因此不是轻微罪行”(见第 2.9 和 2.12 段)。鉴于上述所有情

况，委员会认为，在本案的具体情况下，宪法权利保护令补救办法无效，因此得

出结论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不妨碍委员会审查来文。 

7.6 由于所有受理要求均已得到满足，并且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充分证实了

根据《公约》第六条(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一条一并解读)提出

的申诉，因此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8.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一款，结合各当事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审

议了本来文。 

8.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本案事实构成对《公约》第六条第一款的侵

犯，因为任何武力的使用都必须符合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但本案中的

武力使用并不符合这些原则，因此，这两起杀人案属于任意处决。委员会注意

到，提交人指出，就在 García Mendoza 先生和 Pariona Camposano 先生由于被火

器射弹击中而倒地身亡之前，听到了两声枪响，根据法医研究所出具的法医报告

的调查结果(见第 2.16 段)，射弹是从他们背后射出的，意味着受害者背对着警

察，并没有对警察构成威胁；被告警官承认向受害者倒下的方向开了两枪，这是

示威期间听到的唯一两声枪响；国家警察监察长办公室认定，八名警察负有行政

  

 32 紧急情况下的人身保护令(《美洲人权公约》第 27(2)、25(1)和 7(6)条)。1987 年 1 月 30 日第

OC-8/87 号咨询意见，A 辑第 8 号，第 42 段。 

 33 另见《人身保护和宪法权利保护法》(第 23.506 号)，第 1 条。 

 34 同上，第 1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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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并受到纪律处分，其中包括被告警察，他之所以负有行政责任，是因为一开

始撒谎说自己没有开枪，之后又承认确实开过枪；根据弹道报告，造成死亡的射

弹与被告警察使用的猎枪相吻合；甚至最高法院过渡刑事庭也认为，警察的应对

方式是“不相称的”，应该受到谴责；监察员办公室承认，警察在人群控制方面

没有接受充分培训；国会多党调查委员会也认为，内政部和警察局长没有对警察

进行有效监督，为此负有机构责任。 

8.3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还声称，存在违反《公约》第六条(与第二条第三

款一并解读)的情况，因为尽管存在上述所有因素，但调查中的过失妨碍了对侵

犯生命权行为进行惩治，使被告被无罪释放，两起杀人案并未受到惩治。提交人

称，嫌疑人最初没有按照检察院的命令将武器交给法医部门，而是在武器被清洗

之后才上交，也没有因不服从命令而受到调查。弹道报告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该

武器没有发射过的痕迹，尽管嫌疑人本人承认使用过该武器。同样，嫌疑人在使

用武器后也没有提交报告申请将该武器停用并更换，尽管这是应该遵循的程序。

他也没有归还剩余的子弹或被要求提供弹药使用情况报告，弹药报告有助于确定

他在行动中使用了哪些弹药以及是否与受害者头骨上的伤口相吻合。提交人还

称，调查并非详尽无遗，因为没有审查上级的法律责任，尽管国会多党调查委员

会建议检察院扩大调查范围，调查高级官员是否因不作为而成为同谋。简而言

之，正如最高法院过渡刑事庭所承认的那样，调查中存在缺陷，导致这两起杀人

案仍未受到惩治。 

8.4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经过适当调查，无法确认行使自卫权的被

告应承担刑事责任。缔约国指出，定罪必须以充分的证据为基础，明确无误地证

明被告有罪，如果没有此类证据，就必须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宣布被告无罪。 

8.5 委员会回顾，根据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为执法目的使用可能致命

的武力是一种极端措施，应仅限于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以保护生命或

防止紧迫威胁造成严重伤害(见 12 段)。只有在实际上已不可能使用危险性较小的

手段的情况下方可使用火器，并且只限于必要的最低限度，这意味着决不能仅仅

为了驱散集会而使用火器。35 此外，一切使用武力行为都应遵守合法、必要、

相称、谨慎、不歧视和负责任的基本原则，绝不允许向人群乱开枪。36 因此，

实弹只能瞄准那些对执法人员或旁观者构成迫在眉睫的死亡或严重伤害威胁的

人。 

8.6 此外，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执法人员任意剥夺生命，包括采纳

相关程序，确保执法行动得到充分规划。计划应详细说明对所有相关官员和单位

的指示以及他们的装备和部署情况。37 特别是，只能部署接受过相关人权标准

培训的执法人员从事集会警务工作。38 根据上文第 2.7、2.8 和 2.10 段，这些措

施似乎没有得到执行。此外，执法人员的所有行动都应遵守《执法人员行为守

  

 35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原则 9。 

 36 A/HRC/26/36，第 75 段。 

 37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7 号一般性意见(2020 年)，第 76 段。 

 38 同上，第 80 段。 

http://undocs.org/ch/A/HRC/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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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执法人员应接受旨在灌输这些

标准的适当培训，以确保生命权在所有情况下都得到最充分尊重。39  

8.7 此外，委员会回顾，国家机关剥夺生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保护生命权

的义务还要求缔约国调查和起诉潜在的非法剥夺生命案件，实施惩罚并提供充分

赔偿。40 委员会回顾，各国有义务有效、公正、及时地调查关于执法人员在集

会背景下非法使用武力或其他侵犯行为的任何指控或合理怀疑，故意和过失的作

为或不作为都可能构成侵犯人权。41 调查和起诉潜在非法剥夺生命的情况应依

照相关国际标准进行，包括《关于或属非法致死事件调查的明尼苏达规程》，目

的必须是确保将责任人绳之以法。42 特别是，调查应研究上级官员对下属侵犯

生命权的法律责任，43 并且只要对示威者使用了实弹就必须开展调查。44  

8.8 委员会注意到，García Mendoza 先生和 Pariona Camposano 先生在一次示威

游行中死亡，死因是从颈部射入、从下巴射出的子弹造成的头部伤口；检察官对

一名警察提出刑事控告，指控他犯有谋杀罪，要求判处 30 年监禁；该警察被宣

告无罪，原因是调查过失导致的证据不足，缔约国司法机关也承认这一点。 

8.9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所开展的调查似乎并非详尽无遗，未能有效查

明对 García Mendoza 先生和 Pariona Camposano 先生的死亡负有责任的人，委员

会得出结论认为，现有事实表明存在违反《公约》第六条(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

条第三款一并解读)的情况。 

8.10 在得出这一结论后，根据上文第 8.5 至 8.8 段所载证据，委员会认为，现有

事实表明，使用武力不符合必要性和相称性要求，因此，相当于侵犯了 García 

Mendoza 先生和 Pariona Camposano 先生根据《公约》第二十一条享有的和平集

会权利。 

9. 委员会依《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缔约国违反

了《公约》第六条第一款(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一条一并解

读)。 

10.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子)项，缔约国有义务给予提交人有效的补救。

这要求缔约国向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提供充分赔偿。因此，缔约国应，除其他

外，(a) 对导致 García Mendoza 先生和 Pariona Camposano 先生死亡的事件开展彻

底、有效的调查，并在确定责任方的情况下，对所有责任人进行刑事和行政处

罚；以及(b) 对提交人所遭受的伤害给予充分补偿。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步骤，

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 

  

 39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第 13 段。 

 40 同上，第 19 段。 

 41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7 号一般性意见(2020 年)，第 90 段。 

 42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第 27 段。另见 Sathasivam 等人诉斯里兰卡案

(CCPR/C/93/D/1436/2005) ， 第 6.4 段 ； Amirov 和 Amirova 诉 俄 罗 斯 联 邦 案

(CCPR/C/95/D/1447/2006)，第 11.2 段。 

 43 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第 27 段。 

 44 同上，第 29 段。另见 Umetaliev 等人诉吉尔吉斯斯坦案(CCPR/C/94/D/1275/2004)，第 9.4 段；

Olmedo 诉巴拉圭案(CCPR/C/104/D/1828/2008)，第 7.5 段。 

http://undocs.org/ch/CCPR/C/93/D/1436/2005
http://undocs.org/ch/CCPR/C/95/D/1447/2006
http://undocs.org/ch/CCPR/C/94/D/1275/2004
http://undocs.org/ch/CCPR/C/104/D/182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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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

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

的所有个人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如违约行为经确定成立，即予以有

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

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并以缔约国

的官方语言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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